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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

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九月

重要提示

本基金根据2014年3月2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326号）、2014年11月5日《关于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延期募集备案的回函》（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部函【2014】1713号）和2015年1月28日《关

于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募集时间安排的确认函》（机构部函[2015]273号）进行募集。本

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2月5日正式生效。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

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

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

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

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 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均低于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及债券型基

金。投资者购买本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

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

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包

括：因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影响的市场风险，因金融市场利率的

波动而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变动的利率风险， 因债券和票据发行主体信用状况恶化而可

能产生的到期不能兑付的信用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因

发生特定情况收取强制赎回费用的风险，由于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份额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管理现金头寸时有可能存在现金不足的风险或现金过多而带来的机会成本风险， 因影子

定价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偏离度达到一定程度而导致暂停申

购，或者暂停赎回并终止基金合同的风险等等。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者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合同》。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除非另有说明，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2019

年8月5日，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为2019年6月30日，净值表现截止日为2019年6月30日。 （本报告

中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基金管理人：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金字[2001]4号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设立日期：2001年4月17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限：持续经营

联系人：李红枫

联系电话：400� 881� 8088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

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

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12

总 计 100%

（二）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詹余引先生，工商管理博士，董事长。曾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证券部研究咨询室总经理助理；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咨询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国债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资产管

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部资产配置处处长、投资部副主任、境外投资部主任、投资部主任、证券投资

部主任。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晓艳女士，经济学博士，副董事长、总裁。 曾任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理财部副经理、

基金经理，基金投资理财部副总经理、基金资产管理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员、

监察部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泽群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董事。曾任珠海粤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粤财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

主任，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秦力先生，经济学博士，董事。 曾任广发证券投资银行部常务副总经理、投资理财部总经理、

资金营运部总经理、规划管理部总经理、投资自营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广东金

融高新区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发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志辉先生，管理学硕士，董事。曾任美的集团税务总监；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高级审

计员；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财中心总经理。现任宁波盈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

伙人、联席总裁；深圳市盈峰环保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广东顺德盈峰互联网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监事；广东神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董事；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戚思胤先生，经济学硕士，董事。 曾任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者关系

管理业务员、投资者关系管理主管、信息披露主管、证券事务代表；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资本运营部高级主管、团委副书记、副部长、部长；（香港）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

经理等职务。 现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法务中心）主任；广东风华高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忻榕女士，工商行政管理博士，独立董事。曾任中科院研究生院讲师；美国加州高温橡胶公司

市场部经理；美国加州大学讲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助理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教授；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教授。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复星旅游文化集团（开曼）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谭劲松先生，管理学博士（会计学），独立董事。 曾任邵阳市财会学校教师；中山大学管理学

院助教、讲师、副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恒运企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外部董事。

庄伟燕女士，法学博士，独立董事。 曾任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干部；广东鸿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广悦鸿鼎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 现任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陈国祥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会主席。曾任交通银行广州分行江南西营业部经理；广东粤财

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副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总经理、总

裁助理、市场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必伟先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监事。曾任广州市财政局第四分局工作专管员；广州市税务

局对外分局工作科长、副局长；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裁；香港广永财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广州市广永经贸公司总经理；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

州广永丽都酒店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书记；万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副董事长；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廖智先生，经济学硕士，监事。曾任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部主管；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现任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广东粤财互联网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张优造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常务副总裁。曾任南方证券交易中心业务发展部经理；广

东证券公司发行上市部经理；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陈彤先生，经济学博士，副总裁。曾任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成都营业部研发部副经理、

交易部经理、研发部经理、证券总部研究部行业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主

管、基金科瑞基金经理、市场部华东区大区销售经理、市场部总经理助理、南京分公司总经理、成

都分公司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市场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裁；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马骏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副总裁。曾任君安证券有限公司营业部职

员；深圳众大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经理、现金管理部总经理、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固定收益投资总

监、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基金科讯基金经理、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深证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业务负责人、证券交易负责人员（RO）、

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

员、产品审批委员会委员。

吴欣荣先生，工学硕士，副总裁。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投资管理部经理、基

金投资部副总经理、研究部副总经理、研究部总经理、基金投资部总经理、公募基金投资部总经

理、权益投资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权益投资总监、基金科瑞基金经理、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裁；易方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张南女士，经济学博士，督察长。 曾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科员、副处长；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副总经理、监察部总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范岳先生，工商管理硕士(MBA)，首席产品官。曾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国际业务部科员；

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公室经理、国际部经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中心助理主任、上市部副

总监、基金债券部副总监、基金管理部总监。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产品官。

关秀霞女士，财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首席国际业务官。 曾任中国银行 (香港)� 分析员；

Daniel� Dennis�高级审计师；美国道富银行波士顿及亚洲总部大中华地区高级副总裁、董事总经

理、中国区行长、亚洲区（除日本外）副总裁、机构服务主管、美国共同基金业务风险经理、公司内

部审计部高级审计师。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国际业务官。

高松凡先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首席养老金业务官。曾任招商银行总行

人事部高级经理、企业年金中心副主任；浦东发展银行总行企业年金部总经理；长江养老保险公

司首席市场总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养老金业务总监。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养老金业务官。

陈荣女士，经济学博士，首席运营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统计研究处科员；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运作支持部经理、核算部总经理助理、核算部副总经理、核算部总经理、投资风险

管理部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兼任

公司财务中心主任；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易方

达海外投资（深圳）有限公司监事。

汪兰英女士，工学学士、法学学士，首席大类资产配置官。曾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

资部投资经理助理；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中国人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项目评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基金投资部

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大类资产配置官；易方达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

2、基金经理

石大怿先生，经济学硕士。 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易管理部交易员，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集中交易室债券交易员、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自2013年1月15日至2019年5月27日）、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自2012年11月26日起任职）、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3年3月4日起任

职）、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3年4月22日起任职）、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经理（自2013年4月22日起任职）、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3年10月

24日起任职）、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4年6月17日起任职）、易方达天天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4年6月25日起任职）、 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4年9月12日起任职）、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5年2月5日起任

职）、易方达天天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7年2月16日起任职）、易方达掌柜季季盈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7年6月15日起任职）、易方达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自2018年11月14日起任职）、易方达恒安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助理。

梁莹女士，经济学硕士、金融学硕士。曾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销售交易部交易员，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交易员、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

双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4年9月24日至2019年5月27日）。 现任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4年9月24

日起任职）、易方达增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5年1月20日起任职）、易方达财富快线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5年3月17日起任职）、 易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自2015年3月17日起任职）、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5年3月17日起任职）、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自2015年6月19日起任职）、易方达掌柜季季盈理财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7年7月11日起任职）、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

经理（自2017年8月8日起任职）、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18年12

月5日起任职）、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易瓅女士，理学硕士。 曾任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交易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债券交易员、易方达双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易方达月月利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 易方达天天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

理、易方达易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财富快线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

方达天天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龙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增金

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天天发货币

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掌柜季季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易方达安悦

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3、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本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包括：马骏先生、王晓晨女士、张清华先生、袁方女士、胡剑

先生。

马骏先生，同上。

王晓晨女士，经济学硕士。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中交易室债券交易员、债券交易

主管、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基金投资部副总经理、易方达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保证金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

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

达恒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投资部副总经理、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易方

达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中债3-5年期国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易方达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恒安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富财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安瑞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中债1-3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

达中债3-5年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兼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基金

经理、就证券提供意见负责人员（RO）、提供资产管理负责人员（RO）、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张清华先生，物理学硕士。曾任晨星资讯（深圳）有限公司数量分析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员，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固定收益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易方达裕如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

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程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混合资产投资部总经理、易方达安

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安

心回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裕

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丰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安盈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和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鑫转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鑫

转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

方达鑫转招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丰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袁方女士，工学硕士。曾任中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资产评估师，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经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投资经理，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固定收益总监，泰康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年金投资部高级投资经理、执行总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

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机构投资部总经理、固定收益专户投资部总

经理。 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年金投资部总经理、投资经理。

胡剑先生，经济学硕士。 曾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

理兼债券研究员、固定收益研究部负责人、固定收益总部总经理助理、易方达中债新综合债券指

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易方达纯债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

理、易方达永旭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易方达裕景添利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智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固

定收益研究部总经理、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裕惠回报定期开放式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

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丰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瑞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瑞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恒利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易方达恒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易方达恒盛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4、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成立时间：2004年09月17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12号

联系人：田 青

联系电话：(010)6759� 5096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8818099

联系人：李红枫

网址：www.efunds.com.cn

直销机构网点信息：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楼

电话：020-85102506

传真：400� 881� 8099

联系人：李红枫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2号泰康国际大厦18层

电话：010-63213377

传真：400� 881� 8099

联系人：刘蕾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金茂大厦46楼

电话：021-50476668

传真：400� 881� 8099

联系人：于楠

（4）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www.efunds.com.cn

本公司直销中心暂未开放办理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

放办理将另行公告。

2、非直销销售机构

暂无，如将来新增非直销销售机构，详见相关公告。

（二）基金登记机构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42891（集中办公区）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0号广州银行大厦40-43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4008818088

传真：020-38799249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10号富力中心23层

负责人：林泽军

电话：（020）28261688

传真：（020）28261666

经办律师：林泽军、凌娜

联系人：凌娜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本基金的法定验资机构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Ng� Albert� Kong� Ping�吴港平

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熊姝英

联系人：许建辉

本基金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他规定事项的审计机构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普华永道中心11楼

首席合伙人：李丹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熹、周祎

联系人：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货币市场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和保持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

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含397天）的债券、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对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与限制进行调整， 本基金将随之调

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短期金融工具的积极投资，在有效控制投资风

险和保持高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1、资产配置策略

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可投资品种的容量，在严谨深入的研究分析基础上，综合考量市

场资金面走向、存款银行的信用资质、信用债券的信用评级以及各类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

特征等，确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

2、杠杆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对回购利率与短期债券收益率、存款利率进行比较，并在对资金面进行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判断利差套利空间，并确定杠杆操作策略。

3、银行存款及同业存单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向交易对手银行进行询价的基础上，选取利率报价较高的银行进行存款投资，在投

资过程中基于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评估， 选择交易对手。 当银行存款投资具有较高投资价值

时，本基金存款投资比例上限最高可达100%。

4、债券回购投资策略

本基金基于对资金面走势的判断，选择回购品种和期限。 若资产配置中有逆回购，则在判断

资金面趋于宽松的情况下，优先进行相对较长期限逆回购配置；反之，则进行相对较短期限逆回

购操作。 在组合进行杠杆操作时，根据资金面的松紧，决定正回购的操作期限。

5、利率品种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国债、央行票据等利率品种的投资，是在对国内、国外经济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基

础上，运用数量方法，对利率期限结构变化趋势和债券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进行分析和预测，深入

分析利率品种的收益和风险，并据此调整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 在确定组合平均久期后，本基金

对债券的期限结构进行分析，运用统计和数量分析技术，选择合适的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在合理

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组合的流动性，决定投资品种。

6、信用品种的投资策略

基金管理人通过“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对市场公开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

司债和可分离转债存债等信用品种进行研究和筛选，形成信用债券投资备选库。在信用债券投资

备选库基础上，结合本基金的投资与配置需要，通过分析比较到期收益率、剩余期限、流动性等特

征，挑选适当的短期信用品种进行投资。

对于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在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 中，对可选的证券公司

短期公司债券品种进行筛选，综合考虑和分析发行主体的公司背景、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债券收益率等要素，确定投资决策。本基金将对拟投资或已投资的证券公司短期公

司债券进行流动性分析和监测，并适当控制债券投资组合整体的久期，保证本基金的流动性。 为

防范大额赎回可能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将尽量选择可回售给发行方的证券公司短期公司

债券进行投资；同时，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还应当启用风险准

备金防范流动性风险。

7、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商业票据以及各种衍生产品的动向。当监

管机构允许基金参与此类金融工具的投资，本基金将按照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根据对该金融工

具的研究，制定符合本基金投资目标的投资策略，在充分考虑该投资品种风险和收益特征的前提

下，谨慎投资。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2019年4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13,299,663,194.32 38.66

其中：债券 12,963,119,360.03 37.68

资产支持证券 336,543,834.29 0.98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928,286,874.43 17.23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4,428,036,937.02 41.94

4 其他资产 747,378,719.79 2.17

5 合计 34,403,365,725.56 100.00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4.43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比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4,433,424,479.76 14.83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 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

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17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2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70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12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120天。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

净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25.13 14.83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13.6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26.2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4.3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43.2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合计 112.56 14.83

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24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未超过240天。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国家债券 259,629,958.51 0.87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251,739,175.43 4.1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251,739,175.43 4.19

4 企业债券 117,594,177.17 0.39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478,890,245.92 4.95

6 中期票据 1,130,283,066.82 3.78

7 同业存单 8,724,982,736.18 29.18

8 其他 - -

9 合计 12,963,119,360.03 43.35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动利

率债券

- -

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1 111906172 19交通银行CD172 5,500,000 546,620,483.33 1.83

2 111909015 19浦发银行CD015 5,500,000 540,979,145.43 1.81

3 111918140 19华夏银行CD140 5,000,000 498,450,775.61 1.67

4 111904039 19中国银行CD039 4,400,000 437,264,270.65 1.46

5 111814233 18江苏银行CD233 4,000,000 398,170,585.81 1.33

6 111813158 18浙商银行CD158 4,000,000 395,469,662.29 1.32

7 111917005 19光大银行CD005 4,000,000 393,088,523.39 1.31

8 111993996 19徽商银行CD023 4,000,000 388,724,874.31 1.30

9 111917028 19光大银行CD028 4,000,000 387,858,163.60 1.30

10 111818217 18华夏银行CD217 3,300,000 328,786,879.37 1.10

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0.25(含)-0.5%间的次数 0次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141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629%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897%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0.5%的情况。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序号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数量（份）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139466 联易融10 790,000 79,000,000.00 0.26

2 139760 联易融13 520,000 52,000,000.00 0.17

3 139369 万科33A1 390,000 39,150,346.55 0.13

4 156599 19信易01 350,000 35,222,584.33 0.12

5 139416 链融05A1 300,000 30,000,000.00 0.10

5 139732 永熙优06 300,000 30,000,000.00 0.10

7 1989215 19农盈3优先 200,000 20,000,000.00 0.07

8 139744 链融12A3 130,000 13,000,000.00 0.04

9 139412 万科36A1 120,000 12,000,000.00 0.04

10 139318 万科31A1 110,000 11,088,401.91 0.04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目前投资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基金持有的债券（包括票据）购买时采用实际支付价款（包含交易费用）确定初始成本，

按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每日计提收益；

2）基金持有的回购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合同利率与实

际利率差异较小的，也可采用合同利率计算确定利息收入；

3）基金持有的银行存款以本金列示，按实际协议利率逐日计提利息。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

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19交通银行CD172（代码：111906172）为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

证券。201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交通银行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照规

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

假名账户，罚款人民币130万元。 2018年10月18日，上海保监局针对交通银行欺骗投保人、向投保

人隐瞒与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的违法违规事实，责令改正，并处34万元罚款。 2018年11月9日，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下违规事实：（一）不良信贷资产未

洁净转让、理财资金投资本行不良信贷资产收益权；（二）未尽职调查并使用自有资金垫付承接

风险资产；（三）档案管理不到位、内控管理存在严重漏洞；（四）理财资金借助保险资管渠道虚

增本行存款规模；（五）违规向土地储备机构提供融资；（六）信贷资金违规承接本行表外理财资

产；（七）理财资金违规投资项目资本金；（八）部分理财产品信息披露不合规；（九）现场检查配

合不力，处以罚款690万元人民币。 2018年11月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并购贷款占并购交易价款比例不合规； 并购贷款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不到位的违规

事实，处以罚款50万元人民币。

19浦发银行CD015（代码：111909015） 为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

券。 2018年7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

份识别义务、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

交易报告、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的违法违规事实，罚款人民币170万元。

19光大银行CD005（代码：111917005）、19光大银行CD028（代码：111917028）为易方达现

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8年11月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下违规事实：（一）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二）以误导

方式违规销售理财产品；（三）以修改理财合同文本或误导方式违规销售理财产品；（四）违规以

类信贷业务收费或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五）同业投资违规接受担保；（六）通过同业投资或贷

款虚增存款规模，处以没收违法所得100万元，罚款1020万元，合计1120万元。

19徽商银行CD023（代码：111993996）为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8年7月6日， 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针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收单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的违法违规事实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罚款。 2018年9月

10日， 安徽银监局针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规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的违法违规事实罚款45万

元。 2018年1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针对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违反《非金融机构

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违法违规事实，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

18江苏银行CD233（代码：111814233）为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2019年1月25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针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未按业务

实质准确计量风险资产；理财产品之间未能实现相分离；理财投资非标资产未严格比照自营贷款

管理，对授信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监督不力的违法违规事实，对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以人

民币90万元行政罚款。

18浙商银行CD158（代码：111813158）为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前十大持仓证券。

根据2018年8月28日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披露，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河区浙商银行大厦工程

8—21层，存在开工前未办理监督手续的违法行为，在2018年8月被行政执法部门处罚。 2018年11

月9日，中国银保监会针对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下违法违规事由罚款5550万元：（一）投资同

业理财产品未尽职审查；（二）为客户缴交土地出让金提供理财资金融资；（三）投资非保本理财

产品违规接受回购承诺；（四） 理财产品销售文本使用误导性语言；（五） 个人理财资金违规投

资；（六）理财产品相互交易，业务风险隔离不到位；（七）为非保本理财产品提供保本承诺。

本基金投资19交通银行CD172、19浦发银行CD015、19光大银行CD005、19光大银行CD028、

19徽商银行CD023、18江苏银行CD233、18浙商银行CD158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投资制度的

规定。

除19交通银行CD172、19浦发银行CD015、19光大银行CD005、19光大银行CD028、19徽商银

行CD023、18江苏银行CD233、18浙商银行CD158外，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

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618,711.64

3 应收利息 166,334,264.20

4 应收申购款 580,425,743.95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747,378,719.79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

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2月5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投资业绩

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1、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A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1）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3）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4）

(1)-(3) (2)-(4)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2.9100% 0.0094% 1.2452% 0.0000% 1.6648%

0.0094

%

2016年1月1日

至2016年12月

31日

2.9376% 0.0089% 1.3819% 0.0000% 1.5557% 0.0089%

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

31日

4.4544% 0.0017% 1.3781% 0.0000% 3.0763% 0.0017%

2018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

31日

4.0188% 0.0014% 1.3781% 0.0000% 2.6407%

0.0014

%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 6月

30日

1.4662% 0.0007% 0.6810% 0.0000% 0.7852%

0.0007

%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9年

6月30日

16.7861% 0.0063% 6.2114% 0.0000%

10.5747

%

0.0063%

2、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B�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1）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3）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4）

(1)-(3) (2)-(4)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3.1318% 0.0094% 1.2452% 0.0000% 1.8866%

0.0094

%

2016年1月1日

至2016年12月

31日

3.1845% 0.0089% 1.3819% 0.0000% 1.8026% 0.0089%

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

31日

4.7040% 0.0017% 1.3781% 0.0000% 3.3259% 0.0017%

2018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

31日

4.2689% 0.0014% 1.3781% 0.0000% 2.8908%

0.0014

%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 6月

30日

1.5871% 0.0007% 0.6810% 0.0000% 0.9061%

0.0007

%

自基金合同生

效日至2019年

6月30日

18.0222% 0.0063% 6.2114% 0.0000%

11.8108

%

0.0063%

3、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C�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1）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2）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3）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4）

(1)-(3) (2)-(4)

自 2018年 3月

12日至2018年

12月31日

3.3244% 0.0014% 1.1124% 0.0000% 2.2120%

0.0014

%

2019年1月1日

至 2019年 6月

30日

1.5866% 0.0016% 0.6810% 0.0000% 0.9056% 0.0016%

自 2018年 3月

12日至2019年

6月30日

4.9638% 0.0019% 1.8010% 0.0000% 3.1628% 0.0019%

注：自2018年3月8日起，本基金增设C类份额类别，份额首次确认日为2018年3月12日。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14%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4%÷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

动在月初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

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

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0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

动在月初5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

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

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25%， B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01%，

C类基金份额的年销售服务费率为0.05%。 各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相同，具

体如下：

H＝E×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

动在月初五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帐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

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

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上述“1、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4）－（10）项费用”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

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

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4、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按照基金发展情况，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

同约定，针对全部或部分份额类别，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率等相

关费率。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的费用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2、强制赎回费用

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 本基金对当日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赎回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份

额1%以上的赎回申请（指超过基金总份额1%以上的部分）征收1%的强制赎回费用，并将上述赎

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上述做法无益于基金利益最大化

的情形除外：

（1）当本基金持有的现金、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5个交易日内到期的其

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5%且偏离度为负的情形时；

（2）当本基金前10�名份额持有人的持有份额合计超过基金总份额的50%，且本基金投资组

合中现金、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5个交易日内到期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10%且偏离度为负时。

3、转换费率，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

构成，其中赎回费用按照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

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

告。 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4、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www.efunds.com.cn）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

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5、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

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

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实施＜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规

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

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9年3月22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

的内容如下：

1.�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2.�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3.�在“九、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4.�在“十、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计划”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5.�在“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6.�在“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的投资业绩数据。

7.�在“二十五、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基

金名称变更与到期份额折算基

准日等事项的公告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于2012年9月20

日生效，基金合同生效后七年内（含七年）为分级运作期。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分级运作期届满，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118，以下简称“本基金” ）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基金名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易方达中小板指数（LOF）” ）。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 本基金到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第七个分级运作周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即2019年9月19日）。 在到期份额折算基准日日终，易基中小板A类份额（基金简称“易方达中

小板指数分级A” ，基金代码：150106，场内简称“中小A” ）和易基中小板B类份额（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B” ，基金代码：150107，场内简称“中小B” ）将按各自的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折算为面值为1.0000元的场内易方达中小板指数（LOF）份额，易基中小板份额（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场内简称“易基中小” ）则按折算后1.0000元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折

算。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进行注册登记变更、账户更名等操作。

自2019年9月20日起，本基金名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

简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LOF）” ，基金代码为161118，场内简称为“易基中小” 。 届时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合同》、《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托管协议》和《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招募说明书》将在基金管理人网

站（www.efunds.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

露。 敬请投资者留意。

到期份额折算结束后，场外易方达中小板指数（LOF）份额仍登记在注册登记系统下；场内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LOF）份额仍登记在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下。 在本基金自动转换完成后，投资

者可通过销售机构查询到期份额折算后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

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

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

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及份

额配对转换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9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8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官网（http://www.efunds.com.cn）发布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发布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

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16111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9年8月20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8月20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9年9月19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9年9月1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8月20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 分级运作

期届满，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无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 自动转换为上

市开放式基金（LOF），基金名

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LOF）” 。 本基

金将以2019年9月19日为到期

份额折算基准日办理到期份额

折算业务。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以及保

证分级运作期到期份额折算业

务办理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

作， 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9年

8月20日至2019年9月20日暂

停本基金的申购、 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于2019年9

月19日至2019年9月20日暂停

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19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9年9月23日

恢复赎回日 2019年9月23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9年9月23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9年9月23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分级运作期到期份额折算业务

将于2019年9月20日办理完

毕， 因此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19年9月23日起恢复自动转

换后的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LOF） 的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A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118 150106 150107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赎

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 -

注：（1）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份额场内简称“易基中小” ，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A类份

额场内简称“中小A” ，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中小B” 。

（2）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份额将于2019年9月19日至2019年9月20日暂停转托管业务（包

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 分级运作期届满，自动转换后的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将于2019年9月23日起恢复办理转托管业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

（3）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B类份额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份额将于2019年9月19日起暂停份额配对转换。 分级运作期届满，自动转换后的易方达中小

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将不再办理份额配对转换业务。

（4）上述安排如有调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公告，具体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

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份额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及

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本基金办理到期份额折算期间其他业务

办理的详情， 请登陆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者拨打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8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3月8日起暂停本基金易

基中小板份额的跨系统转托管（场外转场内）业务；于2019年7月26日发布公告，自2019年7月26

日起，暂停本基金在非直销销售机构的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非

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 100元。具体详见

相关公告。 自2019年9月23日起将取消上述限制。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

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

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之中小

A

份额、中小

B

份额终止上市的公告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于2012年9

月20日生效，基金合同生效后七年内（含七年）为分级运作期。分级运作期内，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1118，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基金份额分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额（即“易基中小板份额” ，基金简称“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 ， 场

内简称“易基中小”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稳健收益类份额（即“易基中小板

A类份额” ，基金简称“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A” ，基金代码：150106，场内简称“中小A” ）与易

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进取收益类份额（即“易基中小板B类份额” ，基金简称“易

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B” ，基金代码：150107，场内简称“中小B” ）。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分级

运作期届满，本基金将以到期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易基中小板份额、易基中小板A类份额

及易基中小板B类份额进行分级运作期到期份额折算，折算完成后，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基金名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LOF）”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

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中小A份额、中小B份额终止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2019]565号）的同意。 现将中小A份额、中小B份额的终

止上市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一）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稳健收益类份额

场内简称：中小A

交易代码：150106

（二）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进取收益类份额

场内简称：中小B

交易代码：150107

（三）终止上市日：2019年9月20日

（四）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2019年9月19日，即在2019年9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小A、中小B全体基金份

额持有人享有中小A、中小B终止上市后的相关权利。

二、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分级运作期届满，本基金将以到期份额折算基准日（2019年9月19

日）日终登记在册的易基中小板份额、易基中小板A类份额及易基中小板B类份额进行分级运作

期到期份额折算，折算完成后，本基金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

金（LOF），基金名称变更为“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 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于2019年9月20日终止中小A、中小B的上市交易，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

通知书》（深证上[2019]565号）同意。

三、基金份额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生效后，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具体日期及业务规则详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自2019年9月23日起，易方达中小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将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赎回、转换和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等相关业务。 详见基金管理人于

2019年8月19日发布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暂

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转托管及份额配对转换业务的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东莞农村

商业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协商一致，自2019年9月17日起，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0032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2 000147 易方达高等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3 000189 易方达丰华债券型基金A

4 000205 易方达投资级信用债债券型基金A

5 000950 易方达沪深300非银行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6 001433 易方达瑞景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7 001603 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型基金

8 001856 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

9 002969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基金

10 003358 易方达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基金

11 110003 易方达50指数基金A

12 110008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基金B

13 110011 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基金

14 110015 易方达行业领先企业混合型基金

15 110017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基金A

16 110021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

17 110022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基金

18 110023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型基金

19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A

20 110031

易方达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联接基金A类人民币基金份

额

21 110035 易方达双债增强债券型基金A

22 110037 易方达纯债债券型基金A

23 118002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基金A类人民币基金份额

24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25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26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LOF）人民币基金份额

二、活动时间

2019年9月17日至2019年11月30日。 若有变动，以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三、活动内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用基金，享有

基金申购费率1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1；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

申购费率执行。

上述适用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

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含更新）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通过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不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3.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联系人：洪晓琳

客户服务电话：0769-961122

网址：www.drcbank.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易方达中证

8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网下现

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的

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9年9

月17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中证8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认购代码：515813，场内简称：ZZ800ETF）的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代理机构。

特别提示：本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股票发售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至2019年11月15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传真：0431-85096795

网址：www.nesc.cn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李颖

联系电话：0755-82130833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传真：0755-82133952

网址：www.guosen.com.cn

3.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李琦

联系人：王怀春

联系电话：0991-2307105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195

网址：www.hysec.com

4.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余敏

联系电话：021-33388252

客户服务电话：95523、4008895523

传真：021-33388224

网址：www.swhysc.com

5.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联系人：辛国政

联系电话：010-835745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6.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一通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10-60836029

网址：www.cs.ecitic.com

7.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5层

法定代表人：姜晓林

联系人：焦刚

联系电话：0531-89606166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网址：http://sd.citics.com/

8.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

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

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